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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杭州学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杭

州学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
至2024年5月13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293.51万元，其
中本金为2000.0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为293.51万元，另
有垫付费用1.50万元。上述债权本金、利罚息等数据为我
公司内部数据，可能与实际金额存在误差，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
体金额或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准。

截至基准日2024年5月13日前，杭州学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单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
人。

处置方式：通过京东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

让。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

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京东资产处置平台（https://
auction.jd.com/sifa.html）/长 城 公 司 网 站（http://www.
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
（担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
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2024年9月22日10时至2024年9月23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 1800 万元，保证金 180 万
元，增价幅度2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若处置公告内容与竞价转让公告内容不一
致的，以竞价转让公告内容为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
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具体信息请联系我司获
取详细档案资料自行尽调，以资产现状及生效法律文书为
准。

联系人：谢卓；联系电话：0574-87707052
联系人：蒋莹；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顾女士联系电话：

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9月14日

根据朱福珍与杭州正男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2月3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朱福珍已将自己对安吉县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2）湖安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案
号：（2012）湖安执民字第2603号】所确认的全部债权转让

给杭州正男科技有限公司。现朱福珍、杭州正男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发布公告，要求该案件债务人安吉赛康家具有限
公司，担保人安吉方正家具有限公司、朱惠英、王小林、方
叶青、郑红女自公告之日起，向杭州正男科技有限公司履
行前述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特此公告。

杭州正男科技有限公司 朱福珍 2024年9月14日

债权转让公告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根据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2024）浙0703民诉前调5573号《受
理案件通知书》，决定受理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预重整申
请，并于2024年9月10日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管
理人，现将本案债权申报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期限: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
2024年10月15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

二、申报方式:本次债权以书面方式申报。可以现场或邮寄方

式向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材料（邮寄送达的，以寄出时间为准）。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清照路718号欧源原墅北门晓郡

售楼部二楼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联系人：方律师，联系电话：13757961507

申报时间：申报期限内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30
三、债权申报相关事宜，详见《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

司预重整案债权申报须知》或详询管理人。特此公告。
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4年9月14日

金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债权申报公告

记者9月 12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3年 6月至

2024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依法起诉利用网络实施侮辱、诽谤

犯罪19件20人，利用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335件1569人。

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为依法惩治网络暴

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检察机关依法

履职，推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

新华社 徐骏 作

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通讯员 李欣 吕涵枫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近年来，上网课成为很多人自我提升

的重要途径。但不少消费者冲动消费，报

完课却发现没时间、没兴趣，这时想要去退

费，往往困难重重。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

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网课相关的合同

纠纷案件。

2021 年 6 月，金某在网络上看到

PHYTON编程课程后被深深吸引，随后与

某信息科技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支付相

关费用7000余元。但是，报名后一年多的

时间里，金某因听不懂、没有时间等原因，

仅上课两次。于是，金某提出，因自身原因

无法继续参加学习，要求退费。

对此，某信息科技公司表示，金某要求

退费的原因并非双方合同约定的“若学员

因自身因素或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参加学

习”情形，不予退费。双方协商无果后，金

某将该公司诉至智造新城法院。

庭审中，金某仍坚持自己主张，并称被

告公司的合同条款为霸王条款。被告公司

则表示，金某在购买课程后，他们立即安排

任课老师通知其具体开课时间，但金某仅

上了两节课。后来，老师又联系金某安排

课程，金某表示自己要上夜班没有时间学

习，还说自己听不懂，无法准时参加培训。

老师随即又将录播视频发给金某供其学

习。2022年12月，老师在征得金某同意

后，为其重新安排基础班学习，金某同意。

之后老师和金某沟通学习情况，金某表示

其要应酬并未学习相关课程，老师提议其

可以申请休学，等有时间了再学习，也可以

将课程转让他人学习。金某不同意，提出

退费退课。被告公司认为，从这一过程可

以看出，公司为金某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履

行了合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原告提出的

退课退费理由为单方面个人原因，属于单

方面解除合同，所以未予退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可以约定解

除合同的事由，在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

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原告因自身

原因无法继续参加学习，要求被告退费，法

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

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合同明确约定

“若学员因自身因素或不可抗力无法继续

参加学习”可解除合同，此处的“自身因素”

应作狭义的理解，需自身客观困难达到与

不可抗力相当的程度，而原告主张的“没时

间、听不懂”理由既无强制力，也无不可避

免性，因此不在此列，否则相当于赋予原告

任意合同解除权，侵害被告权利，扰乱经济

秩序。因此原告解除事由不符合合同约定

退费条件，于法无据，无权单方解除合同。

最终，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通讯员 郑金悦 本报记者 高敏

外卖平台的4名骑手在送餐过程中相继发生

事故，但平台向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却被告知这

4人并不在投保的雇员清单之列，这是怎么回事？

近日，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

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

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某外卖平台的4

名骑手在送餐过程中相继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平

台公司向4名骑手赔款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但保险公司以该4人不在雇主责任保险单投保雇

员清单中，且平台公司未付清保险费为由拒绝理

赔。于是，平台公司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

支付保险理赔款10万余元。

法院审理发现，该保险公司并不直接与平台公司

联系，平台公司对骑手的投保事宜是通过保险代理人

某科技公司进行的。如发生雇员变动，平台公司先向

某科技公司报送变动名单，并通过科技公司的数据系

统进行人员增减和理赔申报操作，科技公司以邮件形

式与保险公司对接。于是，法院追加该科技公司为第

三人，并要求经办保险事宜的业务员作为证人出庭。

经查明，案涉4名雇员的信息变动情况已由平台

公司经手经纪人，到达某科技公司处，但因科技公司

未与保险公司做好数据衔接，导致保险公司未收到雇

员变动清单，遂辩称该4名雇员不在理赔范围内。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

百二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

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从缔

约、履约过程看，某科技公司与保险公司即保险代

理人与保险人的关系，某科技公司与保险公司数据

衔接所导致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雇员名单在到

达科技公司处即对保险公司产生拘束力。

此外，法院又查明，平台公司在2021年3月投

保雇主责任险之初已预交保险费 18.8 万元，至

2022年3月与保险公司结算时尚欠保险费5万余

元，案涉4名骑手均于2022年3月之前受雇。法

院认为，从案涉《雇主责任保单》文本来看，原、被告

未明确约定以保险费缴纳为生效条件，未结清保险

费亦非阻却保险责任承担的事由，且该案保险费是

一种综合计价模式，在投保雇员名单动态变化情况

下，并不能准确区分已缴纳部分所对应名单，无法

认定案涉4名骑手的保险费是否结清。故保险公

司以平台公司未结清保险费用为由主张4名骑手

的保险合同不成立、不予理赔并不合理。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

理赔款10万余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保险公司服判

息诉，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

购买网课后发现“没时间”“听不懂”
能要求退费吗？

法官说法：
我国民法典规定，合同解除有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

的，属于约定解除。出现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情形时，一方解除合同的，

就属于法定解除。任何权利都有其边界和限制，合同解除需具备合理理由，以此维护合同

的严肃性与商业机会的稳定性。

如今，各类网络培训平台已成为很多人群接受学习、培训的常用方式。学员们在享受

网络培训便利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自身权利、义务，深入了解教育培训合同，报名时切

忌心急，应仔细审阅合同条款内容，慎重考虑个人能力、时间等因素，理性选择。本案中的

金某未充分理解和关注退款条件的约定，在自身已不符合退款条件的情况下，仍提起诉

讼，支出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应引以为戒，谨慎报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外卖骑手的雇主责任险遭遇拒赔
法院：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公司应予理赔

以案说法：
新就业形态雇主责任险的引入，有助于完善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但实践中，

用人单位或保险公司不肯积极履行责任，都会让保

险变成一纸空文。

由于目前雇主责任险仍在逐步探索完善阶段，

在理赔范围、计费方式、投保主体等方面存在不足，

在具体履行过程中易产生脱钩环节，可能发生平台

与保险公司相互推诿扯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人

身权益将难以有效保障。本案积极释法明理，作出

“胜败皆服”的民事判决书，为此类案件处理中，保险

代理人与保险人法律关系的厘清、综合计价模式下

保险合同生效要件的认定作出了裁判指引，也为进

一步完善新就业形态雇主责任险、

充分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提

供了法律保障。


